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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经济发展需求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作为一种灵活的融

资手段，适应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多选择。

法律制度完善

研究动产浮动抵押制度有助于完善我

国担保法律制度，提高法律制度的适

用性和有效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实施有助于推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信用水

平。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对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

研究，探讨其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

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国动产浮动抵

押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问题

本文拟解决以下问题：动产浮动抵押

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在实践中

的应用效果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进

行深入研究。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基本理论、国内外实践经验、存在的

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同时，本文还将对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与其他担保制度的

比较进行分析，以更全面地探讨该制度的优劣。

研究方法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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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动产浮动抵押制

度是指企业以其现有的

和将有的生产设备、原

材料、半成品、产品等

动产为标的设定抵押，

以担保其债务履行的一

种担保制度。

特点 抵押物具有浮动性，即

抵押物在抵押期间可以

自由流动，不固定于某

一特定物。

抵押物具有集合性，即

抵押物可以是企业的各

类动产，形成一个集合

体。

抵押权具有优先受偿性，

即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时，抵押权人可以就抵

押物的价值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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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定义和特点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起源于英国衡平法上的浮动担保制度，后逐渐被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和采纳。

起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动产浮动抵押制度逐渐在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发展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历史和发展



固定抵押制度是以特定物为标的设定抵押，而动产浮动抵押

制度则以不特定的动产集合体为标的设定抵押。固定抵押制

度在抵押物范围和担保效力上具有局限性，而动产浮动抵押

制度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与固定抵押制度的比较

权利质押制度是以可转让的权利为标的设定质押，而动产浮

动抵押制度则以动产为标的设定抵押。权利质押制度在担保

物范围和实现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而动产浮动抵押制度则在

担保物范围和实现方式上具有普遍性。

与权利质押制度的比较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与其他担保制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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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范围
包括抵押人现有和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

抵押物特定化
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
抵押物需特定化。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关系
抵押人以其动产为债权提供担保，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法律关系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需具备法律规
定的主体资格。

主体要素
抵押物需为抵押人合法所有且可流
通的动产。

客体要素

包括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债
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抵押财产的
名称、数量等情况以及担保的范围
等。

内容要素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要素



03

登记效力

登记是动产浮动抵押权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未经登记不

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

01

设立方式

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订立动产浮动抵押合同，且合同内容需符合

法律规定。

02

公示方法

动产浮动抵押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登记机构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的设立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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